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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發展 規 劃 」 意 見書  

2020 年 2 月 
前 言  

粵 港 澳 ⼤ 灣 區 是 國 家 發 展 戰 略 之 ⼀ ， 亦 是 開 放 進 程 中 重 要 的

舉 措 ， 自 簽 署 《 深 化 粵 港 澳 合 作 推 進 ⼤ 灣 區 建 設 框 架 協 議 》， 為

⼤ 灣 區 建 設 訂 下 合 作 目 標 和 原 則。到 今 年 國 家 正 式 公 布《 粵 港 澳

⼤ 灣 區 發 展 規 劃 綱 要 》， 標 誌 著 ⼤ 灣 區 建 設 邁 上 新 台 階 。 香 港 作

為 ⼤ 灣 區 內 高 度 開 放 和 國 際 化 的 城 市，是 國 際 金 融、航 運、貿 易

中 ⼼ 和 航 空 樞 紐， 專 業 服 務 享 譽 全 球 ，加 上「 ⼀ 國 兩 制 」的 雙 重

優 勢，在 ⼤ 灣 區 建 設 上 擔 當 了 重 要 ⾓ ⾊。⻑ 遠 ⽽ ⾔，融 入 ⼤ 灣 區

建 設 有 助 促 進 香 港 經 濟 多 元 發 展，進 ⼀ 步 提 升 香 港 競 爭 ⼒ 及 改 善

港 人 生 活 質 量 。  

 

本 會 凝 聚 香 港 不 同 行 業 的 資 深 行 政 人 員 及 專 業 人 士 ， 不 少 會

員 在 內 地 均 有 業 務，尤 其 在 ⼤ 灣 區。十 分 高 興 於 9 月 9 日 邀 得 政

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⻑ 出 席 本 會 交 流 晚 宴 ， 解 讀 《 粵 港 澳 ⼤ 灣 區 發

展 規 劃 綱 要 》 內 容 及 剖 析 對 香 港 帶 來 的 機 遇 。 本 會 欣 悉 粵 港 澳 ⼤

灣 區 建 設 領 導 小 組 通 過 16 項 普 及 惠 ⺠ 及 便 利 香 港 專 業 界 別 到 ⼤

灣 區 發 展 的 政 策 措 施 ， 進 ⼀ 步 促 進 ⼤ 灣 區 發 展 。 本 會 就 香 港 如 何

配 合 ⼤ 灣 區 發 展 進 行 深 入 討 論 後 ， 分 別 就 人 才 與 教 育 、 醫 療 發

展 、 專 業 服 務 、 安 老 、 基 建 及 能 源 、 社 會 ⺠ 生 等 ⽅ ⾯ 提 出 意 ⾒ 。 

 

香 港 專 業 及 資 深 行 政 人 員 協 會 的 意 見 ︰  

1 人 才 與 教 育  

1.1  加 強 港 人 對 大 灣 區 的 認 識  

現 時 很 多 香 港 人 對 ⼤ 灣 區 及 內 地 社 會 文 化 ⼀ 知 半

解，為 配 合 ⼤ 灣 區 的 發 展，政 府 需 向 ⼤ 眾 介 紹 中 國 國 情 、

文 化 、 法 律 制 度 等 ， 讓 普 羅 ⼤ 眾 裝 備 好 自 己 ， 在 走 進 ⼤

灣 區 生 活 及 發 展 前 多 了 解 ⼤ 灣 區 的 資 訊 ， 避 免 誤 墮 法 網

或 因 不 了 解 國 情 ⽽ 撞 釘 。 本 會 建 議 特 區 政 府 在 社 區 加 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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粵 港 澳 ⼤ 灣 區 的 資 訊 推 廣 ， 包 括 ⼤ 灣 區 的 發 展 情 況、文

化、法 律 法 規 等 ， 並 透 過 學 校 讓 學 生 加 深 認 識 ⼤ 灣 區 ，

為 未 來 事 業 規 劃 作 好 準 備 ， 把 握 機 遇 。  

 

1.2  促 進 人 才 互 補 及 交 流  

未 來 或 有 ⼤ 部 分 本 港 人 才 到 ⼤ 灣 區 工 作，或 許 會 影 響 香

港 的 未 來 發 展，因 此 本 會 建 議 香 港 加 強 與 ⼤ 灣 區 的 人 才 交

流 合 作，共 同 提 升 水 平，優 勢 互 補。在 中 國 與 東 盟 經 貿 合

作 上，香 港 作 為 國 際 ⼤ 都 會 擔 當 重 要 的 橋 樑 ⾓ ⾊，亦 建 議

以 香 港 為 基 地，吸 引 東 盟 人 才 來 港 發 展，促 成 香 港、內 地

和 東 盟 三 地 互 惠 互 利 合 作 關 係，助 ⼒「 ⼀ 帶 ⼀ 路 」的 發 展。 

 

1.3  人 才 專 業 資 格 互 認  

 為 推 動 粵 港 澳 ⼤ 灣 區 人 才 互 通 ， 本 會 建 議 內 地 與 香 港

就 房 地 產、工 程 建 築、法 律、金 融、會 計 等 專 業 資 格 擴 展

及 研 究 互 認 範 圍 ， 促 進 香 港 與 內 地 人 才 的 跨 境 交 流 與 合

作 。  

 

目 前 內 地 ⼤ 學 的 教 育 制 度 及 學 分 計 算 ⽅ 法，與 香 港 不 盡

相 同，令 兩 地 的 學 生 學 歷 未 必 能 完 全 互 認，以 致 兩 地 失 去

互 相 招 攬 人 才 的 機 會。本 會 建 議 政 府 與 ⼤ 灣 區 其 他 城 市 ⼀

同 推 動 小 學、中 學、⼤ 學、⼤ 專 課 程 學 分 互 認 機 制，促 進

人 才 互 通 與 銜 接 。  

 

  本 會 亦 建 議 加 強 香 港 與 ⼤ 灣 區 的 資 歷 架 構

(Qualif ications Framework)合 作 ， 使 兩 地 持 有 相 同 的 資

歷 標 準，促 進 多 ⽅ ⾯ 的 人 才 交 流、互 通，有 助 鼓 勵 人 才 持

續 增 值，實 現 ⼤ 灣 區 人 才 自 由 流 動，為 ⼤ 灣 區 的 未 來 發 展

提 供 源 源 不 盡 的 人 ⼒ 資 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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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  推 動 教 師 交 流  

本 會 建 議 除 了 香 港 教 師 到 內 地 學 校 作 交 流 ， 安 排 香 港

教 授 到 ⼤ 灣 區 授 課，了 解 內 地 社 會 文 化 外，亦 可 安 排 ⼤ 灣

區 教 師 到 香 港 交 流，促 進 兩 地 在 教 育 培 訓 ⽅ ⾯ 的 交 流 及 協

作 。  

 

2 醫 療 發 展  

2.1  推 行 便 利 香 港 醫 生 到 大 灣 區 執 業 的 措 施  

建 議 推 行 ⼀ 些 便 利 香 港 醫 生 到 ⼤ 灣 區 執 業 的 措 施，如 精 簡

行 政 程 序、降 低 對 香 港 醫 生 開 辦 診 所 規 模 上 的 要 求、改 善

鄰 居 反 對 條 例。同 時 亦 建 議 內 地 有 關 部 門 承 認 及 接 受 香 港

醫 務 委 員 為 香 港 醫 生 開 具 的「 行 醫 資 格 以 及 行 為 良 好 」的

證 明；允 許 醫 生 在 多 個 診 所 行 醫，多 點 執 業；推 行 專 業 保

險 ， 保 障 醫 生 及 患 者 權 益 。  

 

2.2  鼓 勵 本 地 醫 科 生 在 就 學 時 期 交 流  

本 會 亦 建 議 政 府 資 助 鼓 勵 本 地 醫 科 生 在 就 學 時 期 ， 多

到 內 地 參 加 學 術 會 議、短 期 課 程 或 交 流 實 習，了 解 更 多 疾

病 模 式 等 醫 學 知 識 之 餘，同 時 進 ⼀ 步 了 解 內 地 ⺠ 生 發 展 ，

獲 取 寶 貴 經 驗，由 認 識 ⼤ 灣 區 以 至 對 國 家 加 深 了 解，培 養

愛 國 之 情。同 時 亦 建 議 建 立 機 制，使 青 年 醫 生 到 粵 港 澳 ⼤

灣 區 各 ⼤ 醫 院 學 習 、 實 習 以 至 成 為 駐 院 醫 生 。  

 

2.3  推 行 專 科 醫 生 制 度  

本 會 建 議 於 ⼤ 灣 區 先 行 先 試 推 行 專 科 醫 生 制 度 ， 借 鑒

香 港 成 功 的 經 驗，讓 兩 地 專 科 醫 生 交 流。此 外，建 議 推 動

專 科 培 訓 計 劃 ， 以 完 善 內 地 醫 療 制 度 ， 保 證 醫 生 質 量 。  

 

2.4  發 展 遠 距 及 AI 醫 療  

本 會 建 議 設 立 ⼀ 個 平 台 ， 讓 香 港 醫 生 透 過 網 絡 遠 距 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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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⼤ 灣 區 醫 生 交 流，甚 至 與 病 人 互 動 及 看 診，提 供 專 業 意

⾒ ， 讓 醫 療 資 源 突 破 空 間 障 礙 。 此 外 ， 建 議 進 ⼀ 步 發 展

AI 醫 療 ， 利 用 ⼤ 數 據 的 優 勢 ， 促 進 兩 地 醫 療 界 的 交 流 。  

 

2.5  擴 大 香 港 註 冊 、 生 產 質 量 管 理 規 範 (簡 稱 GMP)廠 房 生 產

之 中 ⻄ 藥 物 在 內 地 的 銷 售 範 圍  

雖 然 香 港 與 內 地 在 中 ⻄ 藥 物 的 註 冊 制 度 上 各 有 法 律 法

規 監 管，藥 品 標 準 亦 各 不 相 同，但 香 港 對 中 ⻄ 藥 品 的 註 冊

及 監 管 規 定 均 切 合 國 際 標 準，與 內 地 國 家 食 品 藥 品 監 督 管

理 局 的 要 求 同 樣 嚴 謹。因 此 建 議 國 家 食 品 藥 品 監 督 管 理 局

除 了 容 許 香 港 註 冊 、 GMP 廠 房 生 產 之 中 ⻄ 藥 物 於 指 定 港

資 醫 療 機 構 銷 售 外 ， 可 經 簡 易 登 記 擴 ⼤ 在 內 地 之 銷 售 範

圍 ， 加 快 內 地 與 香 港 在 藥 品 註 冊 與 標 準 上 的 融 合 互 通 。  

 

2.6  加 強 兩 地 醫 藥 人 才 及 企 業 的 交 流 與 合 作  

本 會 建 議 加 強 兩 地 醫 藥 人 才 及 企 業 的 交 流 與 合 作 ， 善

用 香 港 擁 有 的 世 界 頂 尖 科 研 ⼤ 學、醫 藥 學 專 家、優 良 企 業

等 優 勢，相 信 有 利 內 地 科 研 人 才 擴 闊 國 際 網 絡。香 港 科 研

人 才 亦 可 借 助 內 地 客 觀 環 境 優 勢，如 廣 ⼤ 人 口 提 供 足 夠 樣

本 供 藥 品 作 臨 床 試 驗 等，優 勢 互 補，加 快 藥 品 研 發 成 果 ，

推 動 兩 地 醫 藥 市 場 的 發 展，提 升 兩 地 藥 品 科 研 及 生 產 在 國

際 上 的 競 爭 ⼒，增 強 香 港 製 造 品 牌 的 吸 引 ⼒，造 福 社 會 ，

共 同 開 拓 國 際 醫 藥 市 場 。  

 

3 專 業 服 務  

3.1  引 進 多 種 國 際 資 格 認 證  

除 了 擴 ⼤ 建 築 業 專 業 人 士 資 格 互 認 範 圍 外 ， 本 會 建 議

在 ⼤ 灣 區 引 進 國 際 資 格 認 證 ， 例 如 認 可 金 融 分 析 師

(CFA)、 認 可 財 務 策 劃 師 (CFP)、 財 務 策 劃 師 (AFP)、 私 人

銀 行 認 證 (CPB)等 ， 以 便 ⼤ 灣 區 人 才 更 國 際 化 ， 迎 合 市 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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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 要 。  

 

3.2  香 港 專 業 人 士 參 與 內 地 基 建 項 目  

香 港 基 建 管 理 機 構 具 豐 富 經 驗 ， 達 國 際 管 理 水 平 ， 有

足 夠 能 ⼒ 幫 助 其 他 國 家 或 地 區 的 基 建 發 展。本 會 建 議 香 港

應 發 揮 卓 越 的 基 建 管 理 經 驗，協 助 ⼤ 灣 區 基 建 完 善 設 計 及

管 理，讓 其 更 切 合 用 家 的 需 要，提 升 服 務 質 素。內 地 城 市

及 基 建 設 計 招 標 時 可 邀 請 香 港 專 業 人 士 參 與，促 進 兩 地 技

術 交 流 。  

 

3.3  設 立 大 灣 區 保 險 業 服 務 中 心  

內 地 居 ⺠ 對 香 港 壽 險 及 醫 療 、 危 疾 等 產 品 需 求 日 增 。

根 據 香 港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的 數 據 顯 示，新 造 保 單 保 費 收 入 來

自 內 地 居 ⺠ 的 比 例 ， 由 2006 年 不 足 6%急 增 至 2016 年

逾 40%。近 年 比 例 雖 有 所 回 落，但 2018 年 仍 佔 約 30%。

截 至 2019 年 9 月 底，內 地 居 ⺠ 購 買 危 疾、醫 療 等 個 人 人

壽 保 險 產 品 ， 累 計 保 單 近 達 220 萬 份 ， 去 年 首 三 季 ， 內

地 居 ⺠ 的 新 保 單 有 約 28.4 萬 份 ， 涉 及 保 費 約 360 億 港

元。由 於 兩 地 保 險 仍 未 有 互 聯 互 通 機 制，已 在 港 投 保 的 內

地 居 ⺠ 在 ⽀ 付 續 保 費 用、將 理 賠 款 項 匯 入 內 地 時 遇 到 不 少

困 難，建 議 特 區 政 府 向 中 央 政 府 提 議 開 放 香 港 壽 險 公 司 以

試 行 ⽅ 式 在 粵 港 澳 ⼤ 灣 區 設 立 保 險 服 務 中 ⼼，為 港 人 和 ⼤

灣 區 客 戶 提 供 服 務，代 收 續 保 保 費、處 理 保 險 理 賠 及 其 他

客 戶 服 務 ， 使 香 港 保 險 服 務 更 為 全 ⾯ 及 完 善 。  

 

3.4  推 進 保 險 互 聯 互 通  

關 於 如 何 在 ⼤ 灣 區 推 進「 保 險 通 」跨 境 銷 售 機 制，建 議

現 階 段 可 先 在 ⼤ 灣 區 建 立 香 港 壽 險 服 務 中 ⼼，令 內 地 的 居

⺠ 及 港 人 可 獲 周 全 的 售 後 服 務。為 內 地 保 險 企 業 的 專 業 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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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 和 管 治 水 平 提 供 參 考，為 企 業「 走 出 」國 際 打 好 良 好 基

礎 。 相 信 ⼀ 旦 落 實 「 保 險 通 」， 估 計 醫 療 保 險 這 類 較 簡 單

的 產 品 會 先 做 到 互 聯 互 通，進 ⼀ 步 實 踐 粵 港 澳 ⼤ 灣 區 互 聯

互 認 和 協 同 發 展 。  

 

4 安 老  

4.1  引 進 香 港 安 老 院 服 務 標 準  

為 配 合 未 來 人 口 發 展 ， 應 對 人 口 老 化 帶 來 的 挑 戰 ， 本

會 建 議 於 ⼤ 灣 區 興 建 更 多 安 老 院 舍，同 時 亦 應 考 慮 如 何 把

香 港 護 理 人 員 的 經 驗 帶 到 ⼤ 灣 區，提 升 ⼤ 灣 區 安 老 院 護 理

服 務 質 素，讓 香 港 ⻑ 者 放 ⼼ 入 住，吸 引 更 多 ⻑ 者 回 內 地 養

老。此 外，也 建 議 促 進 兩 地 護 理 資 格 互 認，讓 香 港 日 後 可

從 ⼤ 灣 區 引 進 合 資 格 的 護 理 人 才，紓 緩 香 港 護 理 人 員 不 足

的 問 題 。  

 

5 基 建 及 能 源  

5.1  灣 區 機 場 協 調 發 展  

目 前 ⼤ 灣 區 擁 有 五 ⼤ 機 場 ， 分 別 位 於 香 港 、 澳 門 、 廣

州、深 圳 及 珠 海。本 會 建 議 ⼤ 灣 區 五 ⼤ 機 場 應 互 相 協 調 ，

共 同 合 作，如 香 港 機 場 可 集 中 發 展 國 際 航 線，深 圳 機 場 則

專 注 內 地 航 線 ， 減 少 競 爭 ， 發 揮 互 補 優 勢 ， 互 利 共 贏 。  

 

5.2  氫 能 發 展  

氫 能 被 稱 為 21 世 紀 的 「 終 極 能 源 」， 是 利 用 氫 氣 經 過

化 學 反 應 後 產 生 能 量，是 燃 料 電 池 的 ⼀ 種，不 但 不 會 產 生

廢 氣 污 染 環 境，也 可 以 儲 存 能 量。氫 能 與 燃 料 電 池 技 術 適

應 性 廣，不 僅 適 用 於 已 處 於 實 用 化 階 段 的 氫 動 ⼒ 汽 車 和 家

庭 用 燃 料 電 池 系 統， ⽽ 且 適 用 於 船 舶 、 鐵 路 、 航 天 航 空 、

國 防 工 業 以 及 其 他 運 輸 行 業、⺠ 用 電 源 等。現 時 在 廣 東 省

已 有 城 市 試 用 氫 能 源 推 動 的 巴 士，香 港 亦 應 跟 上 氫 能 經 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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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步 伐，建 議 香 港 研 究 如 何 配 合 ⼤ 灣 區 的 氫 能 發 展，建 設

氫 能 基 礎 設 施，打 造 氫 能 經 濟 產 業 鏈，推 動 未 來 社 會 清 潔

能 源 和 動 ⼒ 轉 型 。  

 

6 社 會 ⺠ 生  

6.1  港 人 擁 有 內 地 身 份 證  

現 時 港 人 使 用 回 鄉 證 往 來 內 地 ， 建 議 可 讓 港 人 擁 有 內

地 身 份 證，讓 港 人 在 內 地 可 以 依 法 享 有 中 國 公 ⺠ 的 福 利 ，

加 快 融 入 粵 港 澳 ⼤ 灣 區 的 生 活 。  

 

6.2  推 動 灣 區 文 化 及 體 育 交 流  

粵 港 澳 ⼤ 灣 區 擁 有 完 備 的 文 化 產 業 發 展 鏈 條 ， 是 嶺 南

文 化 的 發 源 地，未 來 潛 ⼒ 無 窮。本 會 建 議 在 ⼤ 灣 區 加 強 推

動 文 化 交 流，弘 揚 嶺 南 文 化 等 傳 統 文 化，並 善 用 ⼤ 灣 區 文

化 藝 術 設 施，並 加 強 保 育 與 活 化 粵 港 澳 ⼤ 灣 區 非 物 質 文 化

遺 產，⽀ 持 多 元 化 藝 文 活 動 及 人 才 交 流，促 進 ⼤ 灣 區 文 化

產 業 的 發 展 ， 有 助 加 強 ⼤ 灣 區 的 文 化 認 同 和 凝 聚 ⼒ 。  

 

⼤ 灣 區 同 時 亦 擁 有 不 少 設 施 良 好 、 佔 地 廣 闊 的 體 育 設

施 及 場 地，可 提 供 更 多 元 化 的 體 育 培 訓 機 會，加 強 兩 地 體

育 界 的 交 流 與 合 作 ， 共 同 提 升 專 業 水 平 。  

 

6.3  提 供 優 惠 予 市 ⺠ 到 灣 區 置 業  

本 會 建 議 政 府 提 供 更 多 優 惠 政 策 幫 助 香 港 市 ⺠ 到 ⼤ 灣

區 置 業 ， 讓 香 港 市 ⺠ 更 容 易 在 ⼤ 灣 區 安 居 ， 體 驗 當 地 生

活，同 時 亦 可 讓 往 ⼤ 灣 區 工 作 及 發 展 事 業 的 港 人 更 加 無 後

顧 之 憂 。  

 

結 語  

粵 港 澳 ⼤ 灣 區 建 設 是 國 家 重 要 的 發 展 戰 略 ， 對 國 家 未 來 數 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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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繼 續 堅 持 深 化 改 革、擴 ⼤ 開 放，尤 為 重 要。香 港 應 利 用 自 身 優

良 的 專 業 服 務、豐 富 管 理 經 驗 及 國 際 化 平 台，以 香 港 所 ⻑，獻 國

家 所 需。展 望 未 來，香 港 必 須 把 握 粵 港 澳 ⼤ 灣 區 建 設 帶 來 的 無 限

機 遇，與 內 地 攜 手 開 拓 更 ⼤ 的 合 作 空 間，達 到 互 利 共 贏，推 動 中

國 經 濟 向 前 邁 進 ， 共 同 開 拓 國 際 市 場 。  


